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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无情。18日晚，北京市
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新康
东路8号发生重大火灾事故，共
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为此，
北京市下发紧急通知，发起一
场以消防安全为重点的安全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
要求“一家一家、一村一村地
毯式摸排”，“无盲区、无死角、
全覆盖”，坚决遏制重特大安
全事故发生。

专项行动虽然“全覆盖”，
但是，从“一家一家、一村一村
地毯式摸排”这样的字眼上，
不难看出主城区周围的城乡
接合部当是这次摸排的重中

之重。应该说，这是一种有的
放矢的选择。

其实，大兴的这场火灾就发
生在城乡接合部。虽说大兴早已
撤县设区，成为北京市的一个
区，但是，相比于主城区，相当多
的地方依然呈现出明显的村落
特征。这些地方往往是“三合一”

“多合一”场所、散乱污企业、工
业大院、违法建设的集聚地，存
在着大量的安全隐患，素为火灾
等各类重大安全事故易发多发
地带。正因如此，发生于城乡接
合部的重大火灾事故此起彼伏
层出不穷，早已成为每年新闻报
道的“标配”。同样是在大兴区，
同样是在城乡接合部，几年前也
曾发生过一场类似的大火，导致
17人死亡、25人受伤。

大兴火灾的发生，再次以

惨痛的代价为城乡接合部的
安全管理敲响了警钟。冬季天
干物燥，是火灾高发期。在这
样一个火灾防控的关键时期，
以这场火灾为镜鉴，发动各相
关部门，集中精力开展一场以
消防安全为重点的安全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不仅对北京市
是必需的，对任何一个稍具规
模的城市而言也应成为一种
当务之急。对事故多发地带的
城乡接合部而言，这样的大排
查与大整治尤其必要与紧迫。

大兴火灾的警示意义绝不
仅限于安全隐患的排查与整治。
仅从安全管理的角度来打量这
场火灾，便于迅速聚焦治理对
象，迅速发起一次气势宏大的专
项整治行动，从而在短期内取得
某种明显的成效。但是，如果不

能触及更深层的问题，“短平快”
的专项行动容易缺少可持续性，
最终会沦为一种运动式治理。结
果就是，“严查”期间，情况明显
好转，甚至呈现出某种被“治愈”
的表象，但“严查”过后，老问题
陆续又“回来”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大兴火
灾更是对城市治理的一次警
示。多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
进程的迅猛推进，城乡接合部
也早已“成长”为一个不容忽
视的存在。城乡接合部的“成
长”不仅源于城区的扩张，也
跟城市自觉不自觉的“高端
化”诉求有很大关系。这种“高
端化”客观上具有一种强大的

“挤出效应”，很多原本能在主
城区“住下来”的小微企业、青
年人、外来务工人员，或因为

政策导向，或出于生活成本的
考量，走向了城乡接合部。这些
企业与人员“群居”在生活成本
更低、管理网格相对松弛的城乡
接合部。于是，包括安全隐患在
内的各种问题出现了。

从更深层次上治理各类安
全隐患，还需将城市治理半径放
大，不仅要织密拉紧城乡接合部
的治理网格，尽快实现城乡接合
区域“群租”的规范化，更要加快
落实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培
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
意见》，切实推进面向外来人员
的公租房建设，充分激活租房市
场，让大量被“挤”向城乡接合部
的群租人员在主城区也能“住有
所居”。这项任务虽然艰巨，一件
事一件事地干，一点一点地改
善，终会有所成就。

别让城乡接合部成为安全“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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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药师”暴露公共医疗服务缺位

□戴先任

把证放到药店，按月就能领
取一两千元租金;有专门的租赁网
站提供租证交易，甚至衍生出大
批只为“租证”而考证的人群……
国家规定，新开药店必须配备执
业药师，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尽管
相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但当前
很多药店只见证件不见人的“影
子药师”现象依然存在，且形成了
一条药师租证、药店用证、专业网

站牵线搭桥的黑色产业链。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第

一百二十八条和第一百四十条明
确要求，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配备执业药师，负责处方审
核，指导合理用药。处方审核岗位
的职责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代为
履行。但据了解，很多药店都存在
执业药师不在岗的问题，不少药
店本身并没有配备执业药师，而
只是通过“租证”，让执业药师将
证放在药店来蒙混过关。表面来
看，药店配备了执业药师，实则聘
的不过是“影子药师”。

执业药师缺位致残致亡的事

故时有发生。不少药店普通的销
售员当药师，有时甚至感冒药也
吃死人。“影子药师”的普遍存在、
执业药师的缺位最终害的是广大
患者。曾有调查显示，我国每年有
250万人因用药不当而住院治疗，
19万人因此死亡。一般人都不具
备医药专业知识，很多人吃药凭
经验，而民间流行一些“小小偏方
治大病”的观念都造成了这一结
果，但吃错药带来如此严重的后
果，与药店缺乏执业药师也有很
大关系。

现在全国有45万家药店，每年
承担近百亿人次的用药咨询服务，

截至2017年9月30日，注册于药房的
执业药师却只有35万余人，况且其
中还有大量的“影子药师”。用药人
才的缺乏及药店咨询服务的失守，
让不少药店没能履行提供社会公
共医疗服务的责任。

“影子药师”的大量存在，主要
原因在于“租证”相比于给全职执
业药师开月薪要便宜很多，如在江
西九江，一个全职执业药师月薪要
四五千元，而“租证”只要一千元左
右。所以，有些药店唯利是图，为了
节省开支，采取“租证”来规避监
管。另外，现在的不少药店靠推销
非处方药品、保健品维持，没有财

力请得起全职执业药师。
不能对害人的“影子药师”视

而不见，针对租证乱象，需要相关
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尤其要加强
事后监管，严查“影子药师”，促进
药店规范化;也要能实现药学服务
队伍的职业化，提高医药服务从
业人员素质和专业化水平。最为
根本的是，要能明确社会药房的
定位，不能让药房变成了商业卖
场，而要能真正成为提供社会公
共医疗服务的场所，回归提供公
共医疗服务的本位。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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